
  

南投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5 年 8月 2 日府民治字第 09501457770 號函頒 

                               中華民國 97 年 1月 30 日府民治字第 09700279760 號函修正第三點及第五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2 日府民治字第 1120257751 號函修正第三點 

一、本要點依南投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第三條規定

訂定之。 

二、南投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

理南投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業務，其職掌如下： 

（一）關於福利互助經費之籌措、保管及應用事項。 

（二）關於福利互助金之審核給付事項。 

（三）關於福利互助措施之研究改進事項。 

（四）關於福利互助資料之蒐集事項。 

（五）其他有關福利互助諮詢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南投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秘書長兼任，綜理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工作人員；一

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本府民政處處長兼任，協助綜理會務；其餘

委員由本府財政處、社會及勞動處、衛生局、新聞及行政處、人

事處、政風處、主計處，各指定人員分別兼任。 

 前項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應隨本職進退。 

四、本會分設會計、出納及行政等三組，分別辦理第二點所列事項。  

五、本會置總幹事一人，由副主任委員兼任；組長、幹事若干人，就

本府主計處、財政處、民政處人員派兼之。 

六、本會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

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均未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七、本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委員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會議時，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得

指派代表出席。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八、本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士列席提供意見。 

九、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總幹事、組長及幹事均為無給職。 

十、本會所需業務經費，由本會行政組簽請主任委員核定後辦理。 


